和平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清单 

	序号
	服务项目
	服务内容及标准
	政府免费提供范围
	计费单位
	收费标准
	价格管理方式

	1
	遗体接运
	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规定，使用普通殡葬专用车，在和平县辖区内将遗体从指定地点接收并运送到殡葬服务机构，含车辆及工具消毒、接运人员基本防护、遗体搬运、卫生包扎等基本服务。路桥通行费据实收取。
	遗体接运（普通 殡 葬 专 用 车）
	元/具或元/具 ·公 里
	城区内180元 /具，农村、 跨市（县）3.5  元（每具收费  不 低 于 1 2 0 元，以来回车 程距离计算）
	政府指导价

	2
	遗体消毒
	根据《遗体保存服务规范》等民政行业标准对遗体表面进行消毒及清洗处理。
	遗体消毒服务
	元/具
	100元
	

	3
	遗体存放
	根据《遗体保存服务规范》等民政行业标准提供遗体冷冻（藏）或药物防腐等保存服务。
	不超过3天的遗体冷冻（藏）存放服务
	元/具·天
	100元
	

	4
	遗体告别
	根据《遗体告别服务规范》等民政行业标准，使用基准型告别厅开展遗体告别服务。基准型告别厅应不小于20平方米， 可保障20人左右举行告别仪式，配备司仪、两个固定绢花圈，瞻仰棺、音响、饮水设备、环境清理等。按小时计费，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。
	遗体告别厅租 用( 小 型 告 别 厅 )
	


元/间
	400元
	

	5
	遗体火化
	根据《遗体火化服务规范》等民政行业标准使用普通火化炉或拣灰炉提供的遗体（含已出具死亡证明的死婴）火化服务，含炉膛清理、入炉火化、骨灰收殓、装盒（袋）等。
	遗体火化服务 ( 普 通 火 化 炉 )
	元/具
	215元
	

	6
	骨灰寄存
	根据《骨灰寄存服务规范》等民政行业   标准提供的骨灰寄存服务，含骨灰收存、格位清理、登记等。
	不超过3年的 骨灰寄存服务
	元/格位·年
	70元
	

	7
	基准型骨灰盒（盅）
	提供基准型骨灰装置用具。
	提供1个基准 型骨灰盒或骨灰盅
	
元/个
	145元
	

	备注：如遇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政策调整，按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有关规定执行。上述殡葬基本服务收费标准正处于调整阶段，过渡期间执行原收费标准。死亡且遗体实行火化的本县户籍居民由政府免费提供以上服务。



和平县殡葬非基本服务项目清单
（以下项目是殡仪馆根据丧属需求提供，具体价格以县殡仪馆公布为准，不得超过本清单所列价格）
	序号
	项目服务
	服务内容
	服务标准、等级、内容
	最高收费标准（元）
	计费单位
	备注
	价格管理方式

	1
	遗体更衣
	应丧属要求为遗体进行更换衣物的服务。
	不含更换的衣物，更换的衣物丧属可自带或在殡葬服务机构购买（为正常死亡遗体更换衣物）。
	300
	元/具·次
	非正常死亡遗体指车祸、事故、刑事、工伤及第三方纠纷等遗体。

	设置收费参考区间

	
	
	
	不含更换的衣物，更换的衣物丧属可自带或在殡葬服务机构购买（为非正常死亡遗体更换衣物）。
	1000
	
	
	

	2
	遗体化妆
	应丧属要求为遗体的面容、形体进行修饰和美化。
	指在馆内为遗体面部化妆。
	280
	元/具
	根据遗体状况、化妆用 品、化妆师技术等级等确定收费标准。
	

	3
	遗体整形
	应丧属要求为破损、异常遗体提供缝合、修复、重塑、假肢安装及相关整形服务
	遗体缝补
	200
	元/具
	应丧属要求为破损遗体提供缝合。
	

	
	
	
	根据遗体异常、破损情 况以及修复材料、修复 工艺等确定收费标准。
	2800
	元/具
	应丧属要求为破损、异常遗体提供修复、重塑、假肢安装、假发安装及相关整形服务。
	

	4
	特殊遗体处理
	按规定对存在传染病、腐变非正常死亡等遗体开展辨认、送检等火化前特殊处理。
	非正常死亡遗体收殓复杂费
	100
	元/具
	非正常死亡和发臭遗体，如：车祸、事故、刑事、工伤、发臭、第三方纠纷等遗体开展辨认、送检、协助法医验尸。
	

	
	
	
	验尸
	100
	
	
	

	
	
	
	在独立房间对遗体进行细致清洗
	200
	
	
	

	5
	特需焚化服务
	应丧属要求提供遗物或其他物品焚烧等。
	指花圈、衣物或其他随身物品进行环保焚烧，不含床、衣柜等大型物件焚烧。
	100
	元/次
	根据处理物的分类、重量、数量确定收费标准。
	

	
	
	按规定提供遗骸、死胎、引产物、残肢等特殊火化服务。
	遗骸、死胎、引产物、残肢等特殊火化服务。
	380
	元/具
	根据处理物的分类、重量、数量确定收费标准。
	

	6
	特需告别服务
	超出基准型告别厅服务内容，应丧属要求租用更大面积或容纳更多人数的告别厅等，按小时计费，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。
	配备司仪、两个固定绢花圈，瞻仰棺、音响、饮水设备、环境清理等。起租价为一小时，其它费用另计;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。
	400
	元/间·小时
	小型告别厅可容纳20人—30人。根据服务内容确定收费标准。
	

	
	
	
	
	850
	元/间·小时
	中型告别厅可容纳60人—100人。根据服务内容确定收费标准。
	

	
	
	
	
	950
	元/间·小时
	大型告别厅可容纳100人以上。根据服务内容确定收费标准。
	

	
	
	
	
	1680
	元/间·小时
	特大型告别厅可容纳300人。根据服务内容确定收费标准。
	

	7
	守灵服务
	应丧属要求租用守灵厅进行守灵，按小时计费，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。
	提供休息室、饮水设备、沙发、茶几等基础服务。含守灵厅环境清理。
	100
	元/间·小时
	每次使用时限为下午4:00至次日早上8:00，守灵时间超过10小时后，每小时按50元收费。
	设置收费参考区间

	8
	遗体境内特需运输
	应丧属要求，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，提供遗体境内跨区域运输或运输前往境内指定地点。
	根据车辆类型、路程等确定收费标准。含遗体搬运服务。据实收取过路、过桥费用。
	3.5元/公里，以来回程距离计算
	元/具
	
	

	9
	特需礼仪服务
	休息室
	可容纳20—30人，配备相应数量的座椅以及风扇等降温设备。
	100
	间/次
	按小时计费，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
	

	
	
	拣骨炉
	应丧属要求使用拣骨炉焚烧遗体。含人抬费、骨灰清理、燃油费（不含运尸费、火化费、消毒）
	800
	元/具
	
	

	
	
	落殓
	应丧属要求工作人员在馆内为遗体装棺入殓。遗体装棺，摆放随葬品、遗体棺内整理。
	150
	元/具
	
	

	
	
	封棺
	应丧属要求工作人员对棺木进行封棺处理。
	100
	元/具
	
	

	
	
	灵车装饰
	应丧属要求殡仪馆对灵车进行装饰。
	1000
	元/次·辆
	根据丧属要求及装饰内容确定收费标准
	

	
	
	外带火化棺处理
	应丧属要求对外带棺木进行焚烧处理。按遗体带棺火化管理规定，不符合规定棺木在焚烧炉处理，含环保尾气处理费用。
	50—200
	元/副
	
	

	
	
	外带花圈
	丧属自行携带花圈，殡仪馆在告别仪式完成后协助进行花圈处理。
	20
	元/个
	
	

	
	
	租用水晶棺
	应丧属要求租用馆内的移动水晶棺。
	300
	元/次
	
	

	
	
	送环保棺木下乡
	应丧属要求购买馆内环保棺木下乡运费。
	180
	元/次
	应丧属要求提前送环保棺木下乡，不接送遗体（县区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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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低档棺木
	195cm*52cm*40cm夹板材料
	480
	元/副
	含运输人工成本、环保棺木处理费等。
	

	
	
	中档棺木
	196cm*53cm*42cm夹板材料
	580
	元/副
	
	

	
	
	高档棺木
	196cm*56cm*49cm夹板材料
	900
	元/副
	
	

	
	
	金龙凤棺木
	196cm*56cm*49cm夹板材料
	1180
	元/副
	
	

	
	
	寿衣
	寿衣类殡葬用品:含寿衣、寿帽、寿鞋袜、枕头等
	150—680
	元/套
	含运输及人工成本
	

	
	
	骨灰盒（盅）
	包括骨灰盒、骨灰盅、骨灰坛、金塔、等骨灰盛放容器
	145—2100
	元/个
	含运输及人工成本
	

	
	
	吊唁物品
	包括扣面布、白布、托尸被、孝布、胸花、小像花、过腰钱、黑色雨伞、手电筒、饰品、工艺品等。
	1—150
	元/个
	
	

	
	
	花圈出租
	租用馆内绢花花圈，租用不可焚烧。
	50
	元/次·个
	含书写挽联费用
	

	
	
	出售花圈
	出售绢花花圈，使用后环保炉焚烧。
	80
	元/个
	含书写挽联费用
	

	
	
	红布
	包裹骨灰盅红色绸布
	6—20
	元/条
	
	



